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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風力及海洋能發電分組」第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10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署14樓 B棟會議室 

三、 主席：王委員兼分組召集人漢英           紀錄：彭技士俊哲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報告案：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規劃 

委員發言重點： 

1. 躉購費率應以技術較成熟且具經濟及產業發展效益者優

先推廣，業者主張海洋能技術尚在研發測試階段，若技

術尚處研發中，不應以躉購費率進行考量，建議此點需

補充回應。 

2. 關於浮動式離岸風電之意見，建議後續要準備相關蒐研

資料，據以說明審定會的評估考量。 

3. 國際上海洋能的研究計畫成本和商轉案件不同，躉購費

率應以商轉規模的情況去研訂。 

決定：洽悉。 

七、 討論事項： 

(一) 討論案一：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之檢討 

委員發言重點： 

1.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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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針對浮動式離岸風電，持續蒐集國際案例資

料，相關討論宜建立在客觀、即時且完整的資訊

上，以供後續討論參考。 

(2) 今年建請增訂浮動式離岸風電躉購費率之業者眾

多，針對業者提出之意見，建議補充具體理由回

應。 

(3) 關於浮動式離岸風電部分，不同業者對於此項技術

進程有不同主張，且國內業者蒐集評估各項參數及

費率尚有許多差異；另國外案例不同類型的水下結

構形式，其成本亦存在許多差異，相關評估亦待更

多資訊釐清。 

(4) 目前蒐整國際浮動式離岸風電各項基礎參數資訊，

除成本參數資訊有限外，相關技術發展亦存許多變

異性，建議持續蒐集分析國內外成本資訊，於後續

會議時併予確認。 

2. 海洋能發電： 

(1) 法國早期有設置280MW潮汐發電之商轉案例，但簡

報中的全球統計容量僅41.4MW，請再確認補充相關

數據的背景說明。 

(2) 國內外海洋能技術發展尚處初期階段，不僅國際上

缺乏可供借鏡的費率分類方式，且不同發電類型之

成本數據資料亦相對有限，建議維持無區分海洋能

躉購費率分類。 

(3) 衡量海洋能規模大小之成本差異需有實際成本數據

進行驗證，考量國內外海洋能相關統計資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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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今年度無新資訊的情況下，建議維持無區分海洋

能躉購費率級距。 

決議： 

1. 114年度風力發電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原則同意如

下： 

(1) 陸域型：維持區分為「1瓩以上不及30瓩」、「30瓩以

上」2個容量級距。 

(2) 離岸型：維持不區分容量級距；另針對新增浮動式

技術分類一事，視相關資料蒐研完整度，於後續會

議併予確認。 

2. 114年度海洋能發電躉購分類及容量級距，原則同意維

持113年度相同。 

(二) 討論案二：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建議 

委員發言重點： 

1. 風力發電陸域型1瓩以上不及30瓩： 

(1) 關於業者提供之成本案例不納入參採，原因係其佐

證資料不完整，建議應修正說明文字，以利廠商與

民眾瞭解。 

(2) 陸域小型風電受限於案例有限，未來建議可考慮企

業內部自用案例，藉此了解成本最新變化趨勢。 

(3) 小風機國際趨勢多結合其他再生能源發電，建議可

蒐集此類複合型案場資料以供委員參考。 

(4) 考量近3年未有任何售電案例完成設備登記，故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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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資料參採原則，沿用113年度審定會參採案例資

料。 

2. 風力發電陸域型30瓩以上： 

(1) 關於業者提出的成本資料與相關文件，針對其中不

參採的意見，建議需更精準說明原因。 

(2) 建議蒐整業者提供案例之海關成本資料，據以比對

與審定會的成本計算結果是否相近。 

(3) 同意延續過往審定會計算方式，參採海關進口成本

資料及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報告的成本

占比資訊進行評估，並考量國內外設置規模不同之

成本差距，進行成本校正。 

3. 風力發電離岸型： 

(1) 關於離岸風電成本組成架構，建議可補充去年度審

定會各項目的計算數值，以利比較。 

(2) 同意延續以5項成本組成構面進行資訊更新，114年

度離岸風電躉購費率之期初設置成本參數為15.57萬

元/瓩。 

(3) 建議盡量蒐集並完整呈現當前國際浮動式風場之成

本資訊，以作為後續會議討論的客觀依據。 

4. 海洋能發電： 

(1) 國際資料蒐集部份，建議應以實際商轉案例進行呈

現及討論，包含案例容量規模、發電實績及成本數

據等資料，相關參數計算與議題應以商轉規模進行

考量。 



5 

(2) 建議補充說明業者檢附之成本佐證資料是否完整，

並說明意見未採納之原因，例如：業者檢附文件之

數據為遮蔽狀態，無呈現完整成本內涵。 

(3) 考量114年度海洋能無新增成本資訊，同意114年度

沿用113年度資料，期初設置成本為26.71萬元/瓩。 

決議： 

1. 114年度風力及海洋能發電之電能躉購費率期初設置成

本計算使用參數，同意原則如下： 

(1) 風力發電陸域型1瓩以上不及30瓩：13.63萬元/瓩。 

(2) 風力發電陸域型30瓩以上：3.91萬元/瓩 (無安裝或

具備 LVRT者為3.81萬元/瓩)。 

(3) 風力發電離岸型：15.57萬元/瓩。 

(4) 海洋能發電：26.71萬元/瓩。 

2. 跨組委員之意見請列入本次會議紀錄，但分組會議之結

論仍依該分組委員之共同決議。 

八、 臨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下午3時30分。 


